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任06

	項目名稱
	到職標準作業流程（縣府）

	承辦單位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作業程序說明
	一、新進人員依限報到，注意事項：

（一）公務人員接奉派令後除有特殊規定外，應於1個月內報到，其有特殊理由經服務機關長官核准者可予延長，但最多以1個月為限。新進人員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各項津貼均依規定核計。

（二）考試錄取人員經分配後，應於報到通知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向用人機關報到。
二、到職人員填寫相關表單，應填送表件：

（一）到職通知單1份

（二）公務人員履歷表2份（初任公務人員）

（三）公務人員服務誓言2份（初任公務人員）
（四）擬任人員具結書（初任公務人員）
（五）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初任公務人員）
（六）切結書(實務訓練人員繳交）
（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權益通知書（初任公務人員）
（八）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被保險人名冊表（實務訓練人員）
（九）兼職人員及專業證照調查表
（十）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

三、到職人員繳交應繳證件：
（一）原服務機關離職人員人事資料移轉單（調任人員）

（二）錄取通知函或派令

（三）離職證明書（調任人員）
（四）公保、退撫基金異動名冊（調任人員）
（五）健保退保轉出單
（六）相片2張及相片電子檔（服務證、公務人員履歷表及上傳WebHR）

（七）薪津轉帳存款簿封面影本

（八）公教人員輔購住宅貸款移轉單（未曾辦理貸款者免繳）
四、人事處核對資料，並至WebHR辦理人員報到相關作業。

五、視新進人員類別報送相關資料：

（一）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7日內上傳實務訓練計畫表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培訓系統，影本送受訓人員參考後，留存於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二）機要人員或現職公務人員調任，應於到職3個月內報送動態或送審。

六、其他事項：

（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於報到時繳驗相關證件，人事處應列冊列管，人員如有異動應造冊報送縣府。
（二）新進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與本機關不同之調任者，應申請國民旅遊卡。

（三）調任人員於到職後始接獲原職機關學校考績通知書者，應將該通知書送交人事處辦理考績晉級事宜（公務人員若已辦理動態，應辦理俸給變更）。
（四）公教人員保險新加保人員自103年1月1日起於實務訓練期間轉投一般保險，俟實務訓練期滿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時再行加保，報送公保異動名冊至台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部。

（五）調任人員到職，將已刻製完成之職名章，由該員於印模清冊簽名後交付。

（六）考試分配實務訓練新進人員，經輔導員輔導滿1個月後，將已刻製完成之職名章，由該員於印模清冊內簽名交付。

	控制重點
	一、到職人員繳交應繳證件必須為正本。

二、人事人員核對資料無誤後，正本返還當事人，影本人事單位留存。

三、報送資料應注意報送期限。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三、公務員服務法
四、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
五、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六、各年度各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七、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一、到職通知單
二、公務人員履歷表
三、公務人員服務誓言
四、擬任人員具結書
五、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
六、切結書
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權益通知書
八、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被保險人名冊表
九、兼職人員及專業證照調查表
十、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
十一、擬任人員送審書
十二、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或簡易動態
十三、國民旅遊卡申請書（與原調任機關不同銀行者）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到職標準作業流程（縣府）
	調任人員、考試分發人員、政務人員、機要人員、臨時人員（臨僱人員至庶務科辦理報到）


	具（切）結書請新進人員詳閱後簽名。投勞保者請先至庶務科辦理加保。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到職標準作業流程（縣府）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到職標準作業流程（縣府），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人員是否依限報到
　1.調任人員於接奉派令1個月內報到。
　2.未能於接奉派令1個月內報到，有特殊理由經服務機關長官核准者可予延長，但最多以1個月為限。
（二）人員是否繳交應繳證件
　1.原服務機關離職人員人事資料移轉單。
　2.錄取通知函或派令。
　3.離職證明書。
　4.公保、退撫基金異動名冊。
　5.健保退保轉出單。
　6.相片2張及相片電子檔。
　7.薪津轉帳存款簿封面影本。
　8.公教人員輔購住宅貸款移轉單。
（三）應報送表件是否報送
　1.實務訓練計畫表報到7日內上傳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業務系統。
　2.公保異動名冊送台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部。
　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一般團體保險被保險人名冊表3日內寄送承保公司。
　4.動態或送審。
　5.國民旅遊卡異動名冊傳送發卡銀行。
（四）其他應辦理事項是否已辦理
　1.列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具原住民身分者。
　2.國民旅遊卡。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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